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守時競賽實施要點 111.2.25修訂
一、依據：依據本校生活輔導計畫訂定之。

二、目的：藉由班級間之守時競賽，期勉學生勤奮到學，幹部認真負責，爭取團體榮譽。

三、比賽時間：每學期第2週至期末考前1週止。

四、比賽方式：各年級以班為單位辦理評比，依幹部集合、升旗集會及校內其他活動未能依時參與或完成之扣分。

五、比賽項目：

1.上學刷數位學生證：當日「刷卡率」優良班級加分，
達 100%，加10分，
99%~90%，加 5分，
89%~80%，加 4分，
79%~70%，加 3分。
2.幹部集合：未按時參與幹部集合簽到者，每次扣2分。

3.門窗上鎖：外堂課及放學後門窗未確實上鎖者，每次扣2分。

4.三項競賽獎牌未於每週五中午前交回學務處，每面扣5分。

5.其他：校內各項行政事宜，幹部未能依時繳交資料或貫徹執行者，每次扣2-5分。此項由各處室師長提供，納入計分。

六、評分方式：由學務處生輔組累計每班每週總加、扣分，排出第1至18(20)名。

七、獎勵：
  1.每週於學務處公布欄公告各年級競賽排名。
  2.期末依名次累計第1、2、3名者，班級第1名者全班記小功乙次、第2名者全班記嘉獎兩次、第3名者全班記嘉獎乙次（上列班級導師可斟酌班上表現不佳同學不予獎勵）。
[image: image1.jpg]


八、如有未盡之事宜，於幹部集合時補充宣布之。
